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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绩承诺补偿及仲裁情况

2016年 6月 7日，公司因收购北京百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

卓网络”），与陈海滨、崔泽鹏、宋禹、陈裕珍、刘美学、深圳市南海嘉吉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金控”）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与利润补偿协议》，于 2016

年 10月 17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及《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与利润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于 2016年

12月 7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与利润补偿协议的

补充协议（二）》（上述涉及业绩承诺与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统称为“业

绩补偿协议”）。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交易对方承诺百卓网络在 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根据百卓

网络所实现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孰低原则确定）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9,900万元、13,700万

元、15,500万元。因百卓网络未完成上述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须按上述业绩

补偿协议中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百卓网络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依据协议及法律法规规定，向苏州仲裁

委员会提起对被申请人（陈海滨、崔泽鹏、宋禹、陈裕珍、刘美学以及南海金控）

的仲裁，请求苏州仲裁委员会裁决被申请人向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支付违约金并

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保全费。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 7月 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事项提起仲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3）。

2021年 4月 26日，苏州仲裁委员会就该业绩补偿仲裁事项作出终局裁决，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业绩补偿事项仲裁裁决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在收到终局裁决书后，各被申请人未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完毕相关交付、付款

义务，公司因此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8月 17日出具执行裁定书。因执行部分财产后，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

供执行，法院于 2022年 6月 14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5 年 4月，因被执行人的财产查封期限届满，公司已依法申请继续对被

执行人的银行账户、车辆、保单等财产进行查封冻结。

2025年 10月，公司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悬赏执行申请，通过悬赏公

告的形式寻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二、业绩补偿进展

1、股份补偿情况

（1）公司于 2020年 6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了 11,090,054股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具体明细如下：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方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股） 回购金额（元）

陈海滨 1,564,477 1
崔泽鹏 6,770,000 1
宋禹 2,327,922 1
刘美学 427,655 1

合计 11,090,054 4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30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一）》（公告编号：2020-050）。

（2）通过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司取得陈裕珍补偿股份 299,359

股、南海金控补偿股份 9,482,331 股，以上股份均被划转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共计 9,781,690股。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了上述 9,781,690股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具体明细如下：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方 回购股份数量（股） 回购金额（元）

陈裕珍 299,359 1
南海金控 9,482,331 1

合计 9,781,690 2

股份注销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注销股份数量（股）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781,690
合计 9,781,690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

购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

2、现金补偿情况

（1）公司已取得陈海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一套住宅，评估作价 7,500万元，

用于冲抵其部分现金补偿义务。

（2）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苏 05 执

649号，公司通过强制执行收回现金补偿款共计 581.70万元，由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汇入公司银行账户。该部分现金补偿款项由于缺少明细账单，待取得被执行

方明细后披露。

（3）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苏 05 执

649号之五，公司通过强制执行取得南海金控持有的深圳市爱绿地能源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15%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498.79万元。

（4）除上述现金补偿外，2024年 1月 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共收

到陈海滨、崔泽鹏、宋禹补偿的现金总计 17.25万元。

3、现金红利返还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已取得崔泽鹏返还的现金红利 51.00万元。

4、截至本公告日，已补偿股份、现金及现金红利返还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业绩承诺

方
已补偿股份数量（股） 已补偿现金（万元） 已返还现金红利（万元）

陈海滨 1,564,477 7,500.50
南海金控 9,482,331 498.79
崔泽鹏 6,770,000 1.81 51.00
宋禹 2,327,922 14.94
陈裕珍 299,359 0.00
刘美学 427,655 0.00

合计 20,871,744 8,016.04 51.00

剩余需补偿股份、需补偿现金及需返还现金红利：

交易对方/业绩

承诺方

剩余需补偿股份数量

（股）

剩余需补偿现金（万

元）[注]
剩余需返还现金红利

（万元）

陈海滨 16,029,500 10,574.38 263.91
南海金控 4,063,855 13,417.66 203.19
崔泽鹏 957,221 7,936.63 64.91
宋禹 - 2,376.61 34.92
陈裕珍 128,296 439.34 6.41
刘美学 - 439.34 6.41

合计 21,178,872.00 35,183.96 579.75

注：通过强制执行收回的现金补偿款 581.70 万元由于缺少明细暂未扣除。以上剩余需

补偿现金、需返还现金分红金额不包含逾期支付违约金。

公司将就仲裁裁决的后续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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